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资源县中峰不停车检测点（项目编号：GLZC2023-J1-290031-GXJT）采购质疑答复函

质疑供应商：山西国强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盐湖工业园振兴路中段  邮编：044000
联系人：梁凯伟  联系电话：19398797009
地址：运城市盐湖区盐湖工业园振兴路中段  邮编：044000

我公司于2023年9月21日收到贵公司以快递形式递交的关于资源县中峰不停车检测点（项目编号：GLZC2023-J1-290031-GXJT）的质疑函原件，针对贵公司提出的问题，我公司高度重视，现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1：本项目成交结果公告提出我公司提供的第一项动态称重的项号8货物尺寸与需求不符，符合性审查不通过。
事实依据：招标文件第三章采购需求第一项动态称重的项号8机架式液晶显示器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为： 17.3 寸，我公司所递交的投标文件报价表中，第一项动态称重的项号8机架式液晶显示器拟供尺寸为17.3寸，技术、商务偏离情况说明表中该项产品响应情况也为17.3寸，完全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bookmark: _GoBack]法律依据：本项目采用的机架式显示器与节能产品清单中液晶显示器有所不同，需要耐高低温，防尘，属于工业设备，依据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且清单中液晶显示器依据的标准《计算机显示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GB21520)， 工程、医疗、工业设备等专业用途显示器不属于节能产品，故本项目招标清单中机架式显示器不属于节能产品，可以不提供节能产品证书。
质疑答复1：山西国强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在评审过程中第二次澄清回复函回复：“1、动态称重第 8 项机架式液晶显示器，我公司提供的型号为 215LM00062，尺寸为 21.5 寸，大于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 17.5 寸，我公司报价时提供的规格型号为满足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尺寸，表述不够准确，现予以纠正。”，该回复将其提供的机架式液晶显示器尺寸更改为21.5寸，与竞争性谈判文件中要求的该项货物尺寸17.3寸不符，据此，评审小组认定山西国强高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第一项动态称重的项号8货物尺寸与需求不符，符合性审查不通过。谈判小组将此评审结果告知山西国强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在告知结果时该公司没有提出异议。
综上所述，该质疑事项不成立。
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重新公平、公正评审资源县中峰不停车检测点项目
质疑请求答复：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六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贵公司如对本次答复不满意，可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资源县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投诉。
感谢贵公司对本项目采购活动的监督与支持！

特此复函。

广西建通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9月21日
